
市民陈先生8月3日来电：

我是到长沙来出公差的，8月1日

下午入住韶山南路的五和商务

酒店，2日早上7时40分出酒店办

事，到下午6点多回到酒店，发现

房间里住着一个陌生人，之后被

酒店告知，房间到期于是安排了

新住客。我去房间拿行李，却发

现挎包被人翻动过， 里面的1万

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8月1日， 陈先生入住韶山

南路的五和商务酒店8408房

间。次日早上7点多，陈先生外

出办事， 下午6点多回到酒店

后被前台工作人员叫住了，

“他们说我只交了一天的押

金，没有及时续房，就安排别

人住了。”想到行李还在房间，

陈先生在酒店保安的陪同下来

到8408房间，“一开门， 有个女

人躺在床上， 我的一套衣服也

被扔到柜子里， 行李包也有翻

动的痕迹。” 陈先生告诉记者，

他清理行李发现里面的1万块

钱不见了。

酒店负责人表示，“我们酒

店前台有贵重物品寄存处，在

登记入住的时候陈先生表示并

无贵重物品， 并在上面签字确

认，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那位女

子有嫌疑。”目前，警方正在对

此事进行调查。

律师说法

客人承担大部分责任

对于陈先生的遭遇， 湖南

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师表

示，首先，酒店对旅客入住酒店

时应该妥善保管的贵重物品和

现金尽了提示义务， 旅客签字

并做了确认；其次，根据酒店行

业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旅客应

该在中午12点之前退房， 由于

旅客个人原因没有及时退房，

酒店方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来

结束旅客的入住房间使用以避

免旅客支付过多的房费， 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的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再次，

旅客是否丢失一万元也很难通

过证据证明。虽然，酒店方未将

其行李妥善保管应承担一定的

责任， 但大部分责任由旅客本

人承担。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罗晓燕 唐晗梅

“打开门，一个陌生女人躺在床上”

酒店“强制”退房，房客声称巨款被盗

8月3日，长沙市黄兴路步行街，将近中午，这位工人大概

是累极了，不管是在大街上，倒在货物上就睡熟了。如此热的

天气，睡在这么厚的货物上面，能睡着？实在佩服！

读者 文文 摄（稿费30元）

本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三湘手机拍客QQ群110496658

竟能熟睡？

本报8月4日讯 今日中午12

时20分许， 株洲大道通往京珠高

速的匝道上， 一辆满载50多吨危

险化学品双氧水的槽罐车失控冲

出匝道，坠入下方的草坪，当场造

成槽罐车驾驶室内人员一死一

伤。尤为危险的是，槽罐车罐体受

损，双氧水发生泄漏，救援人员经

过近两个小时的抢险， 险情才被

排除。

事故发生后， 记者迅速赶到

了现场， 株洲大道通往京港澳高

速的匝道上， 被撞坏的护栏足有

30余米，其中10余米全部被毁，一

辆牌号为湘D11927的槽罐车坠落

在匝道下的草地上，车头朝西，严

重变形，罐体则侧翻在地。

据现场一名参与抢险的消防

战士介绍，事发4分钟后，他们便

派出三台消防车赶至事发现场，

展开救援。“先是将车里一名受伤

的司机救了出来， 另一名司机躺

在槽罐车右边5米处的坡下，已经

死亡，估计是车子在侧翻过程中，

巨大的惯性甩出去的。”

由于罐体泄漏严重， 现场情

况十分危急。为堵住漏点，两名消

防官兵在高压水枪的掩护下，着

生化服靠近罐体。 经两人紧张作

业，下午1时48分，漏点终于堵住。

随后，救援人员增派两辆导罐车，

将事故槽罐车内的双氧水转移，

然后吊离现场。

目前， 当地有关部门正对事

故原因展开调查。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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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磊

实习生 唐晗梅 罗晓燕

宋先生8月3日来电： 我在深

圳做生意， 前段时间接到长沙两

家公司的信息， 希望我能过来谈

生意。赶到长沙后，对方两家公司

一改之前的态度， 生意上的事很

少说，就是要我买单吃喝玩乐，理

由就是“想要做成生意就要打通

关系，把领导搞定”，花了一万多

元的“公关费”，换来的合同还是

“空头支票”。

两家公司的手段如出一辙

长沙信宏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晚饭，800元； 为打通领导关

系，买烟4800元，酒500元。

湖南运通水电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请吃饭、唱歌、按摩，共

计3000多元。宋先生给记者列出

了他在36小时内花费的“公关费

用”清单，他说这只是一个大概，

很多零碎的花销都还没来得及

计算。

宋先生的公司在深圳， 经营

LED照明设备，大约半个月前，他

在网上收到两条来自长沙两家公

司的留言，“我马上打电话发产品

报价， 对方就叫我们带样品过来

面谈。”见有生意上门，宋先生立

即带着下属赶到长沙。

7月25日， 宋先生首先接触

“湖南运通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对方负责人姓刘，“他们一会

要我请吃饭，一会要去唱歌，又说

要按摩，就是不谈生意。”

“几十万的生意给点回扣也

是应该。”抱着这样的想法，宋先

生咬牙决定和第二家———长沙信

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见面，“对方

来了6个人，为首的是一陈姓中年

人，席间对方一个姓徐的‘提醒’

我要打通领导关系， 要求我到他

们指定的地方购买了价值4800元

的烟和500元酒送给陈。”

从7月24日晚到达长沙至26

日上午飞回深圳， 宋先生总共花

费了一万多元“公关费”，还有很

多零碎的花销没有统计。

百万合同成“空头支票”

“谈了两个公司， 两份合同

总购销金额达1667000元， 但很

难兑现。” 宋先生虽然手中攥着

上百万的合同，却一点也高兴不

起来，“签了合同就没下文了，只

说要我回去等消息。” 随后宋先

生上网查询发现，很多人遭遇过

以谈生意为名骗吃骗喝的事件，

其中就提到了他接触的公司。宋

先生告诉记者，之后对方多次打

电话要他汇款，数额在一千元上

下， 就是不说合同的事，“直到8

月2日还在继续要我打钱， 我当

即拆穿了他们，对方什么也没说

马上挂掉电话了。”

记者调查：公司身份存疑

4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中心查询“信宏”、“运

通”两家公司的相关信息，中心一

负责人查询后告诉记者，“湖南运

通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根本没

有在工商部门进行过注册， 不会

有营业执照。”此外，长沙信宏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虽然于2009年在

长沙市芙蓉区工商管理局注册，

但其注册地址却是长沙市芙蓉区

解放西路35号长房大厦第五层

504号、513号房，而不是宋先生手

中那份合同上面显示的长沙市八

一路387号。

随后记者依照宋先生给的地

址来到长沙市八一路387号高原

红大酒店12楼1221房信宏公司所

在地， 发现这层楼里并没有“信

宏”的招牌，多次敲门1221房内也

无人应答。 对面的一家软件公司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少见到

这里有人出入， 也不清楚他们是

做什么事的。”

发照片讲故事要报料，您尽管说

只要有意思，我们就原汁原味地告诉大家 0731—84326110

登录网址 http://sxdsb.voc.com.cn（三湘都市报） 手机参与短信请发至10658007846（短信平台）

一天连遇两家“吃喝”公司

深圳老板买单吃喝玩乐花了万余元，百万合同却成空

记者调查：一家无执照，一家没招牌

槽罐车翻下匝道，一死一伤

事发京港澳高速株洲段，50吨双氧水泄漏

长沙市民邹理8月4日下午

拨打本报热线：长沙107国道原大

托收费站一个加油站起火了，好

危险，我们已经报了警，你们赶快

来看看。

起火的是长沙县暮云镇一

个2层楼的食品加工厂厂房。不

到一米宽的巷子另一边， 正是

加油站。

“接到火警，我们下午2时

45分赶到现场， 厂房木质房

顶已经烧塌， 往上直冒蘑菇

云。” 雨花消防大队红星中队

的消防官兵告诉记者，厂房里

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和纸盒，经

过半个小时的扑救，大火已经

完全熄灭。一墙之隔的加油站

安然无恙。 由于火势较大，一

同赶到现场灭火的还有雨花

大队高桥中队、天心大队金盆

岭中队，7辆消防车近60名消

防官兵。

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烧焦的

气味，起火厂房玻璃都已炸裂，

加油站外墙上留下被火舌舔舐

过的明显痕迹。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吓得不

轻，“发现起火，立马拉闸断电，

停止加油。” 工作人员慌而不

乱，推来移动楼梯，用桶装满水

往起火点泼， 有效地阻止了火

势越墙蔓延。

“这已经是我们中队今天

处置的第5起火灾了，两名消防

员还出现了中暑症状。”红星中

队消防官兵告诉记者， 入夏以

来，尤其是最近高温天气持续，

火灾多发，“居民区发生的火灾

居多。”

记者从长沙市消防支队了

解到，近段时间长沙火灾发生起

数明显有所上升，每天平均发生

3起火灾。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唐吉

饼干厂“发火”，加油站隔墙泼水

长沙平均每天3把火，消防员救火中暑

8月4日，株洲大道通往京珠高速的匝道上，一辆满载50多吨危险化学品双氧水的槽罐车失

控冲出匝道，坠入下方的草坪，当场造成槽罐车驾驶室内人员一死一伤。 记者 李永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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